
新课标——音乐

一、前言

重要考点：

（1）音乐课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基础教育阶

段的一门必修课。音乐课程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的一门必修课，《义务教育音

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课程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考试真题：

【填空题】

1. 音乐课是 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实施 的主要途径之一。

答案：人文学科，美育。

二、课程性质

重要考点：

（1）人文性

音乐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无论从文化中的

音乐，还是从音乐中的文化视角出发，音乐课程中的艺术作品和音乐活动，皆注入了不同文

化身份的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和参与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不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展现，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文

性。

（2）审美性

“以美育人”的教育思想与我国的教育、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感受

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启迪智慧，丰富和发展形象思

维，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

（3）实践性

音乐音响不具有语义的确定性和事物形态的具象性。音乐课程各领域的教学只有通过聆

听、演唱、探究、综合性艺术表演和音乐编创等多种实践形式才能得以实施。学生在亲身参

与这些实践活动过程中，获得对音乐的直接经验和丰富的情感体验，为掌握音乐相关知识和

技能、领悟音乐内含、提高音乐素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考试真题：

【填空题】

1.音乐的课程性质是 、 、 。

答案： 人文性，审美性，实践性。

三、课程目标

重要考点：

总目标

学生通过音乐课程，学习和参与丰富多样的艺术实践活动，探究、发现、领略音乐的艺

术魅力，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持久兴趣，涵养美感，和谐身心，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学习并

掌握必要的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拓展文化视野，发展音乐听觉与欣赏能力、表现能力

和创造能力，形成基本的音乐素养。丰富情感体验，培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和积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上述课程目标以下列三个维度表述。

情感·态度·价值观

（1）丰富情感体验，培养对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音乐学习可以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使其情感世界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建立起对人类、对自然、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关爱

之情，进而养成对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

（2）培养音乐兴趣，树立终身学习的愿望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引导学生走进音

乐，在亲身参与音乐活动的过程中喜爱音乐，掌握音乐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逐步养成欣

赏音乐的良好习惯，为终身喜爱音乐奠定基础。

（3）提高音乐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通过训练学生对音乐作品情绪、格调、人文内

涵的感受和理解，培养学生音乐的欣赏能力，养成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使其在真善美的艺

术世界里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

（4）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增强集体主义精神通过音乐作品中所表现的对祖国山河、人

民、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赞美和歌颂，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在音乐实践活动中，

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宽容理解、互相尊重、共同合作的意识，增强集体主义精神。

（5）尊重艺术，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艺术家的创造劳动，尊重艺术作品，养成

良好的欣赏音乐艺术的习惯。通过系统地学习母语音乐文化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

代的作品，感知音乐中的民族风格和情感，了解不同民族的音乐传统，热爱中华民族音乐文

化，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

过程与方法



（1）体验

完整而充分地聆听音乐作品，在音乐体验与感受中，享受音乐审美过程的愉悦，体验与

理解音乐的感性特征与精神内涵。

（2）模仿

通过亲身参与演唱、演奏、编创等艺术实践活动，并适当地运用观察、比较和练习等方

法进行模仿，积累感性经验，为音乐表现和创造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3）探究

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好奇心和探究愿望，重视自主学习的探究过程，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

以即兴式自由发挥为主要特点的探究与创作活动。

（4）合作

在音乐艺术的集体表演形式和实践过程中，能够与他人充分交流、密切合作，不断增强

集体意识和协调能力。

（5）综合

通过以音乐为主线的艺术实践，渗透和运用其他艺术表现形式和相关学科的知识，更好

地理解音乐的意义及其在人类艺术活动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和独特的价值。

知识与技能

（1）音乐基础知识

学习并掌握音乐基本要素（如力度、速度、音色、节奏、节拍、旋律、调式、和声等）、

常见结构、体裁形式、风格流派和演唱、演奏、识谱、编创等基础知识。

（2）音乐基本技能

学习演唱、演奏、创作的初步技能，能够自信、自然、有表情地演唱歌曲和演奏课堂乐

器，了解音乐创作的基本方法。在音乐听觉感知基础上识读乐谱，在音乐实践活动中运用乐

谱。

（3）音乐历史与相关文化知识

了解中外音乐发展的简要历史和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初步识别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音

乐。认识音乐与姊妹艺术的联系，感知不同艺术门类的主要表现手段和艺术形式特征。了解

音乐与艺术之外其他学科的联系，扩展音乐文化视野。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学过的知识，

认识音乐的社会功能，理解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四、课程内容

重要考点：



一、感受与欣赏

感受与欣赏是音乐学习的重要领域，是整个音乐学习活动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

能力的有效途径。良好的音乐感受能力与欣赏能力的形成，对于学生丰富情感、提高文化素

养、增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教学中应激发学生听赏音乐的兴趣，鼓尉鼓励学生对所听

音乐表达独立的感受和见解，养成聆听音乐的习惯，逐步积累欣赏音乐的经验。

二、表现

表现是学习音乐的基础性内容，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教学中应注意培

养学生自信的演唱、演奏能力，综合性艺术表演能力，以及在发展音乐听觉基础上的读谱能

力。通过音乐实践活动促进学生能够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个人的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治感情。

（一）演唱

【1～2年级】

学唱儿歌、童谣及其他短小歌曲，参与演唱活动。

能够用正确的姿势、自然的声音，有表情地独唱或参与齐唱。

能够对指挥动作做出反应。

能够采用不同的力度、速度表现歌曲的情绪。

每学年能够背唱歌曲 4～6 首（其中中国民歌 1～2 首）。

【3～6年级】

乐于参与各种演唱活动。

能够用正确的演唱姿势和呼吸方法唱歌，培养良好的唱歌习惯。

能够用自然的声音、准确的节奏和音调，有表情地独唱或参与齐唱、轮唱、合唱，并

能对指挥动作做出恰当的反应。

了解变声期嗓音保护的知识，初步懂得嗓音保护的方法。

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演唱作简单评价。

每学年应能背唱歌曲 4～6 首（其中中国民歌 1～2首），学唱京剧或地方戏曲唱腔片段。

【7～9年级】

能够主动地参与各种演唱活动，养成良好的唱歌习惯。

能够自信地、有感情地演唱歌曲。在合唱中积累演唱经验，进一步感受合唱的艺术魅

力。学习基本的指挥图示，能对指挥的起、止、表情等做出正确的反应。

学习变声期嗓音保护的知识，懂得嗓音保护的方法。

能够简单分析歌曲的特点与风格，表现歌曲的音乐情绪与意境。能够对自己、他人或



集体的演唱作简单评价。

每学年能够背唱歌曲 2～4 首（其中中国民歌 1首），学唱京剧或地方戏曲唱腔 1 段。

三、创造

创造是发挥学生想象力和思维潜能的音乐学习领域，是学生进行音乐创作实践和发掘创

造性思维能力的过程和手段，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音乐创造包括两类学

习内容；一是以开发学生潜能为目的的即兴音乐编创活动；二是运用音乐材料进行音乐创作

尝试与练习。

评价的方式与方法

（1）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态度、方法、知识、技能发展变化的评价，

在日常教学中可采用观察、谈话、提问、讨论、演唱、演奏等方式进行。终结性评价是对学

生阶段性学习结果的评价，在学期、学年末进行，主要采用聆听、演唱、演奏、综合性艺术

表演等方式。

（2）定性述评与定量测评相结合

定性述评是一种描述性的质的评价。主要适用于学生在音乐学习中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过程与方法，以及知识与技能维度，难以具体量化的一些内容。如对音乐的兴趣爱好、

情感反应，对实践活动的参与及与他人的合作交流，音乐的听赏感知，集体合作完成的演唱

演奏及编创活动等，可以用较为准确的评述性文字进行定性评价。定量测评是对不同教学领

域课程内容中的水平要求进行的量化评价。如对音乐表现要素的认知和掌握程度，对音乐体

裁形式、风格流派的分辨，聆听音乐主题说出曲名，背唱歌曲及演奏乐曲的数量，识读乐谱

的程度等，皆可作定量测评。

（3）自评、互评及他评相结合

学生的自评以描述性评价为主，重点应放在自我发展的纵向比较上，可运用“音乐成长

记录册”形式记载学生的自评，从不同阶段的回顾和比较中看到自己的进步。同学间的互评

可采用分组演唱演奏赛会、音乐才艺或创意展示等形式，在观感交流中相互点评。教师对学

生在不同学习阶段“音乐成长记录册”上的评语，以及通过音乐聆听分辨、现场演唱演奏等

形式所作的评价，是进行他评可以选用的有效形式。“班级音乐会”是音乐课程特有的一种

生动活泼的评价方式，能充分体现音乐课程的特点和课程评价的民主性，营造和谐、团结的

评价氛围。通过“班级音乐会”或其他活动，展示学生的演唱、演奏、音乐作品、音乐小评

论、演出照片、录音录像等，达到相互交流和相互激励的目的。以上各种形式的评价，都应



该既充分肯定学生的进步和成绩，又要找出学生在学习中的问题和不足及改进方法，以利于

促进学生的发展。

考试真题：

【选择题】

1.依据《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下列属于音乐课程内容表现领域的是

（ ）。

A.创作实践 B.识读乐谱

C.音乐表现要素 D.过程与方法

答案：B

2.（ ）年级的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和好奇、好动、模仿力强的身心特点,于利用儿

童的自然嗓音和灵巧的形体,采用歌、舞、图片、游戏等相结合的手段,进行直观教学。

A.3-6 B.1-2

C.1-3 D.7-9

答案：B

3.依据《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下列属于音乐课程内容表现领域的是

（ ）。

A.创作实践 B.识读乐谱

C.音乐表现要素 D.过程与方法

答案:B



音乐教案设计流程

一、音乐教材分析

音乐教材作为音乐教学的基本材料和主要的课程内容与教学资源，对其进行分析应是教

师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教师备好课的重要前提。它关系到教师教学方法的设计、教

学的组织与实施，更关系到教学任务、教学目的与教学目标的实现。

音乐教材分析是进行音乐教学的一项最基础、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每位音乐教师都应该

重视这一环节。教师上好一堂音乐课的关键在于备课，只有精心地备好课，才能保证音乐课

堂的教学质量，而教材分析则是备好课的前提。

二、教学目标

（1）课程目标的确定

将课程目标具体化，并分解到每一节课堂教学中去，是实现课程目标的主要途径。确定

课堂教学目标，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①课堂教学目标必须具体

在详细分析教材的基础上，提出本节课要实现的具体目标。这个目标是实在的、可实现

的，不是虚化的、不可及的。

②课堂教学目标必须清晰、明确

针对每一个维度制定的教学目标必须是清晰的、明确的，不能是模糊的，或模棱两可的，

也不可让人产生理解方面的歧义。在教案设计中，需要设计指向某一教学目标的教学过程，

包括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手段的运用。

三、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是一节音乐课中师生通过各种音乐活动要努力完成的教学任务，而“教学

难点”是在要完成的教学目标之上，对教学内容和目标的提升和发展，或者是在完成这种

“重点”教学任务的过程中难以“逾越”的教学“障碍”。

四、教学过程

【唱歌课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导入

第二环节:新授（分两步）

第一步:完整聆听，初步感受。

聆听音乐可以通过教师自弹自唱，也可以通过音频、视频等形式。



在第一遍的听赏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提问让学生在聆听中初步感受歌曲的情绪、情感、

风格、速度、力度、节奏、节拍、体裁等音乐的基本要素与形式要素。

第二步:解决难点，学唱歌曲。

这是新授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在这一步中，针对学生在演唱过程中存在的重难点，教

师要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进行攻破。学生在实际演唱中，经常存在的困难有:四、五度大跳

音程、小二度音程;新节奏型;对情绪的处理;休止、弱起;咬字、吐字等。教师可以采用柯达

伊的节奏朗读法解决节奏类、休止类、弱起类的问题;运用达尔克罗兹的体态律动法解决情

绪类、咬字吐字类的问题;可以运用构建桥梁的方法解决演唱中的大跳音程，如音程 1—5

的演唱:我们可以先让学生运用柯尔文手势演唱 1—3，3—5，1—3—5，在此基础上演唱 1—5

这个五度大跳音程。

第三环节:巩固练习

教师伴奏，学生演唱。在这一步，学生已经突破了歌曲演唱中的难点，对歌曲的情绪也

有了一个

清晰的把握。此时，教师可以通过分组或者接力演唱等形式，进行活动或游戏的练习，

让学生加强对歌曲的掌握，引导学生能够完整地、连贯地、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第四环节:编创环节

这一环节，教师可以通过编创音乐活动、游戏等方法让学生为歌曲编创舞蹈动作或者编

配乐器，进行相关即兴创作等。如果把器乐编配作为编创内容，教师要向学生示范每件乐器

的具体演奏方法及注意事项。在对音乐活动、游戏等进行描述时，要加入鼓励性的评价语言，

评价多采取学生自评、互评以及教师点评的形式。

第五环节:课堂小结

对本课内容进行总结，可以是教师自己总结，可以是学生进行小结，教师予以补充，也

可以是师生共同总结。这一环节除了总结一节课的重点以外，还要加上升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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